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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出。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国土资源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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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依据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

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自然资源部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

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和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村庄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等地

方政策，为规范黑龙江省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工作，促进村庄规划有效实施与持续完善，提升

村庄空间治理和建设水平，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立足黑龙江省实际，旨在通过科学评估村庄规划实施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总结

经验，为优化村庄规划编制、调整和实施提供依据，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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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实施评估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明确了黑龙江省村庄规划实施评估的术语和定义、评估原则、基本要求、评估程

序、评估方法、评估内容、评估成果等主要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包括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行政村村庄规划的实施

评估工作，国有农牧林场基层居民点村庄规划的实施评估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23/T3595-2023《村庄规划编制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村庄规划实施

为实现乡村振兴和村庄规划确定的目标，村庄所在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村民

委员会、村民、企业、合作社、社会组织以及村庄所在县（区、市）自然资源、农村农业、

环境保护、水利等相关部门等村庄规划实施主体，按照已编制审批的村庄规划引导、管控、

落实村庄规划的过程。

3.2村庄规划实施评估

对村庄规划实施成效和村庄发展情况的定期分析和评价，包括基本评估和特色评估两个

维度的内容。

3.3基本评估

对照《村庄规划编制指南》规划核心编制内容要求，围绕村庄发展定位与人口规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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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布局优化、设施安全韧性、产业用地发展、居民点建设、近期项目实施六个方面，选取基

本评估指标，对各项规划指标评估年与基期年、目标年进行比照，评估村庄规划实施进展，

总结村庄规划实施成效及存在问题。

3.4特色评估

按照黑龙江省“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边境巩固”四类村庄的差异化发展方

向与治理重点，选取特色指标，从生态宜居、设施提质、人口经济、风貌特色、实施管理五

个方面开展专项评估，反映不同类型村庄治理成效和特色发展水平。

3.5 基本评估指标

用于进行基本评估的通用性、标准化度量工具。该套指标聚焦村庄规划的六大核心领域，

适用于所有村庄类型，用于规划实施进展对比。

3.6特色评估指标

用于进行特色评估的专项度量工具。该套指标在基本评估指标之外，根据四类村庄的不

同发展重点而设定，用以精准衡量和反映其特色化发展水平、治理成效和需求。

4 评估原则

4.1 全面系统的原则

从上位国土空间规划传导、村庄规划内容、村庄特色发展等方面，在村域范围内，

全面系统地评估规划实施情况和村庄特色发展水平。

4.2 分类评估的原则

根据村庄资源禀赋、发展需求及阶段性特征，分类引导、因村施策，依据不同村庄类型

实施差异化评估，反映村庄发展特色。

4.3 公众参与的原则

坚持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村民群众等有序参与村庄规划治理，查找本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提升村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4.4 目标导向的原则

坚持目标导向，着重评估规划约束性和强制性内容的执行情况，科学评估规划实施成效，

查找规划编制及实施中的问题和不足，为村庄规划动态调整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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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简明实用的原则

围绕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和村庄未来发展，通过简化规划实施流程和内容，强化数据和指

标的可获取性，确保评估能够反映村庄规划实施成效，精准识别村庄发展状况。

4.6 提升寒地宜居水平的原则

规划实施评估应充分考虑东北寒地气候特点，强化冬季保暖、节能、除雪等设施布局，

提升寒地村庄规划宜居水平。

4.7 确保寒地风貌的原则

规划实施尊重寒地民俗与文化，塑造东北地方景观特色，鼓励冰雪文化设施与冬季公共

活动空间。

4.8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在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实现协调发展，确保村庄的发展既能满足当前居

民的需求，又为未来居民留下发展空间，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基本要求

5.1 评估目的

为做好村庄规划的实施监督，促进村庄规划的有效落实，提升村庄空间治理水平，为村

庄规划编制与实施监管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依据和规范。

5.2 工作组织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具有城乡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的技术单位开展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工作。

5.3 评估周期

原则上以五年周期开展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各地可在5年村庄规划实施评估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需要，适当增加村庄规划评估频次，每年规划实施评估次数不超过一次。

6 评估程序

6.1 工作流程概述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程序包括制定工作方案、构建评估指标体系、收集整理基础数据、实

地调研与公众参与、分析评价、编制成果、成果审查及应用等（参见附录 A）。

6.2 成立评估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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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小组一般由村庄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村庄规划实施评估技术单位、村

民委员会三方共同组成评估工作小组。

6.2 制定工作方案

明确评估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评估内容、进度计划、成果要求、责任分工、组织保

障等内容，有序指导评估工作开展。

6.3 构建评估体系

构建村庄规划评估体系，包括基本评估和特色评估两部分，形成“全覆盖+差异化”的

评估体系。基本评估从发展定位与规模、空间布局优化、设施安全韧性、产业经济发展、居

民点建设、近期项目实施六个维度建立评估体系，包括 16 项二级指标均为必选项（参见附

录 B）。特色评估从生态宜居、设施提质、人口经济、乡村风貌、实施管理五个方面评估，

二级指标可结合实际情况灵活选取特色指标，特色评估体系参见附录 C。

6.4 收集整理基础数据

调查收集待评估村庄的基本情况、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基本情况。以国土空间法定数

据为基础，包括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掌握的国土调查及其年度变更调查、不动产统一登记、黑

土耕地调查、航空航天遥感影像等基础现状数据，结合规划许可、用地审批、土地供应、执

法监察等村庄规划实施管理数据。以村庄调查统计数据做补充，包括村庄人口和社会经济、

村庄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各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等数据，收集整理村庄规划实施评

估指标基础数据。对多源数据进行融合与比对分析，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6.5 实地调研与公众参与

采取实地踏勘、入户走访、部门访谈、问卷调查、驻村体验等多种方式，向村民委员会、

村民代表及相关单位或个人，了解村庄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基

础设施、用途管制等方面的问题及意见建议，将意见纳入到规划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分析中，

同时开展村庄规划实施社会满意度调查。

6.6 分析评价

整合相关空间数据和信息，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目标任

务，采用空间分析、差异对比、趋势研判、社会调查等方法，对村庄规划编制、实施、监督

开展综合评估和总结。

6.7 编制成果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成果由评估报告和附件组成。报告应简明扼要、重点突出。附件应体

现空间布局、近期项目实施、群众满意等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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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成果审查及应用

评估成果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部门和专家审查通过后，可作为后续村庄规划管

理、开展村庄规划修编调整的工作依据。

7 评估内容

7.1 基本评估

7.1.1发展定位与人口规模

评估村庄规划设定的村庄分类、村庄功能、发展定位等情况与村庄现状发展的契合度；

评估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变化流动趋势与规划预期的偏差；从村庄发展定位和人口规

模方面分析规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7.1.2空间布局优化

评估村庄永久基本农田、耕地保有量、生态保护红线、村庄建设边界等底线管控要求的

落实情况；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建设空间的布局优化及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落实情况（参

见附录 D）；生态修复任务完成质量与国土综合整治推进情况；从全域空间布局优化方面分

析规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7.1.3设施安全韧性

评估村庄道路交通、水利、供水、排水、电力通信、供热、环卫等基础设施的落实情况，

与城镇或连片村庄设施共享共建情况；全域范围内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设施建设落实情况；

从设施安全韧性方面分析规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7.1.4产业用地发展

评估村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适配性，产业体系构建落实情况；产业用地土地使用强

度、布局优化情况；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情况；从产业用地发展方面分析规划实施成

效与问题。

7.1.5居民点建设

评估居民点各类建设用地布局优化落实情况；基础设施包括出行交通、供水、排水、电

力通信、供热、环卫设施与村庄需求的适配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服务水平、利用情

况与实际需求的适配性；评估生活垃圾治理、卫生厕所改造、“一户一宅”政策、新建住房

控制等管控要求的落实情况；从居民点建设方面分析规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7.1.6 近期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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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生态修复、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近期项目完成实施情况（参见附录 E）；评估建

设项目实施时序与村庄近期发展需求的适配性；从近期项目实施方面分析成效与问题。

7.2 特色评估

7.2.1 生态宜居

评估村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居住环境品质提升与优化情况，从生态宜居方面分析规

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7.2.2 设施提质

评估村庄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与城镇设施共享衔接情况，从设施提质方

面分析规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7.2.3 人口经济

评估村庄特色产业培育、产业用地利用、经济增长及人口情况，从人口经济方面分析规

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7.2.4 风貌特色

评估村庄历史文化空间保护与活化利用、寒地村庄乡村风貌塑造、民族特色等情况，从

风貌特色方面分析规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7.2.5 实施管理

评估村庄规划执行监督、近期项目推进管理及满意度调查情况（满意度评价参见附录 F），

从实施管理方面分析规划实施成效与问题。

8 评估方法

8.1 计算方法

基本评估采取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按照附录 B 中的 26 项二级指标逐项对照

评定，按照评价标准逐一给出不符合、基本符合、符合的结论。特色评估按照附录 C 结合各

指标赋予的权重逐层加权求和，得到总和为村庄特色评估综合得分，计算如下：

a) 一级指标得分 Pk的计算见公式（1）：

Pk= �=1
� (����� ) 公式 1

式中：

Pk——第 k 项一级指标得分；

��——第 j 项二级指标评价打分；

��——第 j 项二级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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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评价指标综合得分计算见公式（2）：

P 综= �=1
� (����� ) 公式 1

式中：

P 综——特色评估综合得分；

��——第 k项一级指标得分；

��——第 k项一级指权重。

8.2 等别划分

基本评估二级指标中得到基本符合及以上结论的数量占二级指标总数超过三分之二的

村庄，村庄规划实施基本评估结果为合格，其他情况评估结果为不合格。底线管控指标为标

志性指标，其评估为不符合，则基本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特色评估综合得共分四档，A 档得

分在 75 分以上，B 档得分 50 分～75 分，C 档得分 25 分～49 分，D 档得分在 25 分以下。

9 评估成果

9.1 内容要求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报告基于基本评估和特色评估两个维度内容进行分析，聚焦规划实施

中的关键变量和核心任务，得出规划实施评估结论，从规划内容优化调整、规划实施保障机

制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9.2 成果构成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报告包括总则、评估基础、规划实施评估、结论及建议 4 部分（报告

提纲参见附录 G）。附件包括村庄规划实施基本评估对照表（必选项，参见附录 B）、村庄

规划实施特色评估打分表（必选项，参见附录表 C.3）、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评估表（必

选项，参见附录 D）、近期实施项目完成清单（必选项，参见附录 E）、村庄规划实施满意

度评价（必选项，参见附录 F）、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图件（可选项，参见附录 H）等。

9.3 成果应用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结果作为村庄规划调整完善、资源配置、村庄治理、乡村建设指导等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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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工作流程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工作流程见图 A.1

图 A.1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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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村庄规划实施基本评估对照表

B.1 村庄规划实施基本评估对照表

村庄规划实施基本评估按发展定位与人口规模、空间布局优化、设施安全韧性、产业用

地发展、居民点建设、近期实施项目分为 6 个一级指标，根据规划编制内容分为 16 项必选

二级指标，以“B”依次标记编号，村庄规划实施基本评估对照表见表 B.1。

表 B.1 村庄规划实施基本评估对照表

序

号

一级

指标

评估要素 要素内涵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备注

B-01 发展

定位

与人

口规

模

发展定位

村庄实际发展情况与村庄类

型划分、村庄规划发展定位的

符合性

B-02 人口规模

对比规划人口规模与实际户

籍人口、常住人口变化，评估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进程中，人

口变动趋势与规划预期的符

合性

B-03

空间

布局

优化

底线

管控

评估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历史文化保护范围等控

制线指标、村庄建设边界与规

划的符合性

*

B-04
空间

布局

评估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建

设用地三类空间与村庄规划

的符合性

B-05

生态修复

与国土综

合整治

评估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

治任务完成情况与规划的符

合性

B-06 设施

安全

韧性

设施落实

情况

评估交通、水利、能源、通信

及教育、健康等规划设施与规

划的符合性

B-07
安全与防

灾减灾

评估灾害风险管控、应急体系

建设及防灾设施与规划的符

合性

B-08
产业

用地

发展

产业体系

评估与区域产业规划的融合

度，寒地粮食种植等主导产

业、冰雪旅游、冬季农产品加

工等特色产业的发展规模与

经济效益与规划的符合性

B-09
产业用地

布局

评估产业用地布局、土地使用

强度与规划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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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经营性建

设用地

评估商业服务、仓储、农副产

品加工等经营性建设用地与

规划的符合性

B-11

居民

点建

设

居民点布

局

评估宅基地规模合理性，各类

建设用地布局便捷性，建筑布

局与公共空间的寒地适应性

等与规划的符合性

B-12 基础设施

评估交通出行保障、供水、排

水、电力通信、供暖、环卫设

施，以及与城镇基础设施联网

情况等与规划的符合性

B-13
公共服务

设施

评估行政管理、文体教育、健

康管理、为老服务和商业等设

施的规模、服务水平及选址便

利性，闲置建筑改造利用情

况，以及与城镇公共服务设施

共享共建情况与规划的符合

性

B-14

村庄整治

与住房设

计

评估生活垃圾治理、卫生厕所

建设等整治质量，“一户一宅”

合规率、户均宅基地规模、新

建住房规划管控等与规划的

符合性

B-15
近期

项目

实施

项目实施

评估生态修复、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等近期项目完成情况

与实施成效与规划的符合性

B-16
时序与需

求

评估项目实施时序合理性，是

否优先解决村民对人居环境、

安全保障等迫切诉求等与规

划的符合性

评估规则

符合：在村庄规划实施评估时点，规划实施情况与规划要求完全一致或超额完成。

基本符合：在村庄规划实施评估时点，规划实施情况虽未完全达到规划要求，但是规划实施的变

化趋势与规划要求的方向相一致。

不符合：在村庄规划实施评估时点，规划实施情况未达到规划要求，并且规划实施的变化趋势与

规划要求的方向相反。

其中标“*”的指标为标志性指标，只有符合规划和不符合规划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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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村庄规划实施特色评估体系

C.1 村庄规划实施特色评估指标说明

村庄规划特色评估按生态宜居、设施提质、人口经济、乡村风貌、实施管理分为 5 个一

级指标，一级全部为必选指标，是特色评估的核心基础。二级指标可从特色指标中选取，可

结合本村实际，在选取的特色指标基础上，适当增设反映本村特点的指标。特色指标在表

C.1 中以“C”依次标记编号，共计 30 项目，自选指标可由评价小组结合村庄自身发展实际

情况确定。

C.2 特色评估计算

C.2.1 特色评估指标权重

特色评估中一级和二级指标权重总和各为 100%，按照黑龙江省“集聚提升、城郊融合、

特色保护、边境巩固”四类村庄的差异化发展方向与治理重点，已确定一级指标权重（参见

表 C.2），二级指标权重由评估工作小组在选取特色指标后，根据评价村庄实际情况科学合

理分配。

C.2.2 特色指标打分

特色指标计算结果均为百分率，指标计分规则为：单个指标得分=该指标实际达成百分

率×100，按二级指标得分计入特色评估打分表 C.3 中。

表 C.1 村庄规划实施特色评估指标说明表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范围 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

C-01

生态

宜居

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

数比例（%）

完成煤改清洁能源的农户数量占总农户数

量的比例（其中清洁能源包括太阳能、风

能、水能、生物质能（如沼气、秸秆）、

地热能、电力等）

居民点

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数比例

=完成煤改清洁能源的农户

数量/总农户数量×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02
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

处理率（%）

农村生活污水经过无害化处理的量占生活

污水总量的比例
居民点

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污水经过无害化处理

的量/生活污水总量×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03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

农村生活垃圾得到妥善处理的量占生活垃

圾总量的比例
居民点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农村

生活垃圾得到妥善处理的量

/生活垃圾总量×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04 卫生厕所普及率（%） 农村使用符合寒地卫生要求、具备粪便无 居民点 卫生厕所普及率=使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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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范围 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

害化处理功能卫生厕所的农户数量占总农

户数量的比例

厕所的农户数/总户数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05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率（%）

农作物秸秆通过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

燃料化、原料化等方式综合利用的重量占

农作物秸秆产生的重量的比例

村域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重量/

农作物秸秆产生的重量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06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畜禽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

量占畜禽粪污总量的比例
村域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畜禽

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的量/畜禽粪污总量

×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07 院落环境整治率（%）
已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等措施改善达标的院

落数量占总院落数量的比例
居民点

院落环境整治率=已整治达

标的院落数量/总院落数量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08
寒地住房节能改造完

成率（%）

农村已完成对既有建筑进行寒地保温、供

暖系统等改造的住房数量占总住房数量的

比例

居民点

寒地住房节能改造完成率=

已完成保温、供暖改造的住

房数量/总住房数量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09
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

率（%）

已盘活利用的闲置宅基地面积占村庄闲置

宅基地总面积的比例（闲置宅基地指半年

以上无人使用的宅基地，盘活利用如改建

民宿、村集体用房等）

居民点

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率=已

盘活利用的闲置宅基地面积

/村庄闲置宅基地总面积 ×

100%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或村民

委员会统计

C-10

设施

提质

道路硬化率（%）
村庄内硬化道路的长度占总道路长度的比

例
居民点

村庄道路硬化率=硬化道路

总长度/村内道路总长度×

100%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或村民

委员会统计

C-11
自来水24小时供水普

及率（%）

村庄内能够实现 24小时不间断供水的用

户数量占总用户数量的比例
居民点

自来水 24小时供水普及率=

自来水 24小时供水的总用

户数/用户总数×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12 集中供热覆盖率（%）
村庄内通过集中供热系统实际供热的户数

占村域内总户数的比例
居民点

集中供热覆盖率 = 集中供

热的实际户数 / 村域内总

户数× 100%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或村民

委员会统计

C-13 养老服务覆盖率（%）
村庄内能够享受到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数量

与该村实际老年人总数的比例
村域

养老服务覆盖率 = 能够享

受到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数 /

实际老年人总数× 100%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或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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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范围 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

委员会统计

C-14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

本村常住人口中，3-5岁适龄儿童进入本

村幼儿园的学前教育的比例
居民点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 本村

幼儿园实际在园 3-5岁幼儿

数 / 村庄常住 3-5岁幼儿

数× 100%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或村民

委员会统计

C-15

人口

经济

村常住人口占户籍人

口比例（%）

村庄常住人口数量与村庄户籍人口数量的

比值
村域

村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比例

=村庄常住人口数量 /村庄

户籍人口数量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16
适龄劳动力常住人口

比例（%）

18-59 岁常住人口数量占全村常住人口总

数的比例
村域

未成年常住人口比例=

18-59 岁常住人口数量/全

村常住人口总数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17
重点发展自然村常住

人口占比（%）

重点发展自然村（屯）的常住人口占全村

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仅适用于有 2个及

2个以上自然村屯的行政村。

村域

重点发展自然村常住人口占

比=重点发展自然村的常住

人口数量 /全村常住人口总

数 ×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18
常住人口冬夏比例

（%）

农村冬季常住人口数量与夏季常住人口数

量的比值，其中，冬季常住人口指春节前

后（12月－次年 2月）统计的村庄实际居

住人口，夏季常住人口指农忙或非返乡季

（6月-8月）统计的常住人口

村域

常住人口冬夏比例=冬季常

住人口数/夏季常住人口数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19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

本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本县（市、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村域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村所在县（市、区）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村民

委员会统计

C-20
规模化经营土地面积

占比（%）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耕地面积占全村耕地总

面积的比值，其中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是指

单个经营面积≥50亩的种植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企业等

规模经营主体经营的耕地面积之和

村域

规模化经营土地面积占比=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耕

地总面积×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21 特色产业贡献率（%）
本村特色产业年产值占本村全部年产值的

比例
村域

特色产业贡献率=本村特色

产业年产值/本村全部年产

值×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22
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

村内全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

占村庄总产值的比重
村域

二、三产业产值占比=（第二

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

https://www.moa.gov.cn/ztzl/xdnysfq/gzdt/201503/P020150306552868768721.pdf
https://www.moa.gov.cn/ztzl/xdnysfq/gzdt/201503/P020150306552868768721.pdf
https://www.moa.gov.cn/ztzl/xdnysfq/gzdt/201503/P020150306552868768721.pdf
https://www.moa.gov.cn/ztzl/xdnysfq/gzdt/201503/P020150306552868768721.pdf
https://www.moa.gov.cn/ztzl/xdnysfq/gzdt/201503/P0201503065528687687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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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范围 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

村庄总产值×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23
旅游观光收入占比

（%）
本村旅游业产值占本村产值的比例 村域

旅游观光收入占比=本村旅

游收入/村庄总产值×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24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占比（%）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中，通过出让、出租、

入股等方式已进入市场交易的土地面积占

全村规划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比例

村域

本村已入市的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面积/本村规划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面

积× 100%数据来源于县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村民

委员会统计

C-25

乡村

风貌

历史文化空间活化率

(%)

通过文旅融合开发，东北文化要素发掘利

用等已活化利用历史文化空间面积占历史

文化保护空间总面积比例

居民点

历史文化空间活化率=已活

化利用历史文化空间面积/

历史文化保护空间总面积

× 100%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或村民

委员会统计

C-26 非遗产业化率(%)
村内非遗项目转化为旅游商品、体验项目

的数量占非遗总项目数的比例
居民点

非遗产业化率=转化为旅游

商品、体验项目数/非遗总项

目数 × 100%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或村民

委员会统计

C-27
少数民族文化设施保

护率（%）

在村庄内，专门用于保护、传承、展示和

开展少数民族文化相关活动的各类文化设

施占规划保护文化设施的比例

居民点

少数民族文化设施保护率=

已保护文化设施/规划保护

文化设施 × 100%

数据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统计

C-28
特色风貌建设覆盖率

（%）

村内具有特色风貌的建设面积占该区域总

建设面积的比例
居民点

特色风貌建设覆盖率=村内

具有特色风貌的建设用地面

积/总建设用地面积 ×

100%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或村民

委员会统计

C-29

实施

管理

村庄规划实施村民满

意度（%）
衡量村民对村庄规划实施成效的主观评价 居民点

数据来源于社会满意度调查

问卷分析结果

C-30
合法合规用地占比

（%）

合法合规用地的面积占该村庄土地总面积

的比例
居民点

合法合规用地占比=(1-违法

违规用地的面积/村庄土地

总面积) × 100%

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局或村

民委员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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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村庄规划实施特色评估一级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名称

不同村庄分类一级指标权重

集聚提升类 城郊融合类 特色保护类 边境巩固类

生态宜居 0.25 0.2 0.2 0.2

设施提质 0.2 0.3 0.15 0.25

人口经济 0.3 0.25 0.2 0.3

乡村风貌 0.15 0.15 0.3 0.15

实施管理 0.1 0.1 0.15 0.1

合计 1 1 1 1

表 C.3 村庄规划实施特色评估打分表

村

庄

类

型

一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

标类型

二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

标得分

一级指

标得分

综合

得分
备注

特

色

保

护

生态

宜居
0.2

使用清洁能

源的农户数

比例（%）

特色指标 0.3 85

75.5

……

卫生厕所普

及率（%）
特色指标 0.3 90

院落环境整

治率（%）
特色指标 0.1 50

生态护岸覆

盖率（%）
自选指标 0.3 60

生态护岸覆盖率：村庄

河道、沟渠等水域护岸

采用生态化（如植被护

岸、生态石笼）处理的

长度占总护岸长度的比

例

设施

提质
0.15

……

人口

经济
0.2

……

乡村

风貌
0.3

……



DB23/T****－2025

18

村

庄

类

型

一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

标类型

二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

标得分

一级指

标得分

综合

得分
备注

实施

管理
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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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评估表

D.1 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评估表

对照村庄规划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表中的指标，从空间布局优化方面，全面反映功能

结构调整的实施情况，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和国土空间的合理利用。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

评估表参见表 D.1。

表 D.1 国土空间功能结构调整评估表

地类

基期年现

状值

评估年上

报值

目标年规划

值
评估

年增

减值

规划期

目标增

减值面积
比

例
面积

比

例
面积

比

例

村域总面积

农

用

地

耕地（01）

园地（02）

林地（03）

草地（04）

湿地（0501、0502、0503）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陆地水域（1703、1704、1705）

其他土地（2303）

合计

建

设

用

地

城镇建设用地

村庄

居住用地（0703、

070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08）

商业服务业用地

（09）

工业用地（1001）

仓储用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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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1207、1208、1209）

公用设施用地（除

1311）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

地（14）

留白用地（16）

空闲地（2301）

村庄范围（203）内

的其他用地

区域

基础

设施

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除

1207、1208、1209）

公用设施用地

（1311）

其他

建设

用地

特殊用地（15）

采矿用地（1002）

合计

未

利

用

地

湿地（0504、0506）

陆地水域（1701、1702、1706）

其他土地（23）（除 2301、2303）

合计

注：表中的规划基期年及规划目标年与村庄规划期限一致，评估年指评估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前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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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

近期实施项目完成清单

E.1 近期实施项目完成清单

对照村庄规划近期实施项目表中的内容，从规划编制、近期实施项目建设、专项工作推

进、政策机制完善等方面，梳理各项工作任务的进展情况。近期实施项目完成清单表参见表

E.1。

表 E.1 近期实施项目完成清单表

任务

序号
任务名称

项目

规模

完成

时间
进展情况

1
疏通水系建设生

态堤岸

生态堤岸

1000 米
2030 年 已完成 800 米，取得阶段性成果，将提前完成

2 污水设施 2处 2030 年 缺少资金投入，未开始，需要推进落实

3 边沟治理 1000 米 2030 年 已完成

……

注：结合近期实施项目完成表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定性结论，在评估报告实施保障部分具

体说明。



DB23/T****－2025

22

附录 F
（规范性）

村庄规划实施满意度评价

F.1 社会满意度评价内容及应用

面向村民开展对村庄规划实施和相关情况满意度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用途管制等方面。评价结果可以与规划实施评价指标

相结合，为认识、分析和研究村庄规划实施成效提供依据。

F.2 社会满意度评价报告

提交的社会满意度报告包括社会满意度调查工作开展情况简介、问卷设计概述、总体和

分项评价结果等。

F.3 社会满意度调查问卷

村庄规划实施社会满意度调查问卷见表 F.1

表 F.1 村庄规划实施社会满意度调查问卷

序号
指标要

素
考核点

满意度打分

原因非常

满意
满意 一般

不

满

意

非常

不满

意

1

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

村容村貌

2 院落围墙大门建设

3 建筑外墙保暖改造

4 建筑外立面地域风格改造

5 村庄绿化

6 道路硬化、亮化

7 冬季道路清雪

8 粮食晾晒、农机停放

9 生活垃圾处理

10 室内厕所改造

11 畜禽粪污处理

12 公共管理 村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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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服

务

设施

13 村卫生室

14 快递点

15 幼儿园

16 养老服务设施

17 文体休闲场所

18 商服设施

19

基础设施

对外交通

20 自来水

21 排水设施

22 生活污水处理

23 电力保障

24 公交班次

25

用途管制

违规建房

26 一户一宅

27 土地闲置低效

28 景观风貌

29 历史文化保护

30

其他

生态环境

31 违法用地

注：满意度级别按照“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级别，赋值为

100/80/60/40/20 分进行评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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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报告参考提纲

前言

第一章总则

1.1 评估目的

1.2 评估依据

1.3 评估范围

1.4 评估期限

1.5 评估原则

第二章评估基础

2.1 村庄现状情况

（简述村庄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等现状情况）

2.2 村庄规划概况

（简述对上位规划要求的传导落实、批复的村庄规划主要内容、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2.3 村庄发展机遇与挑战

（村庄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问题）

第三章规划实施评估

3.1 基本评估

（从村庄发展定位与规模、空间布局优化、设施安全韧性、产业用地发展、居民点建设、近

期项目实施六个方面，评估规划实施的成效和问题）

3.2 特色评估

（按村庄分类，从生态宜居、设施提质、人口经济、风貌特色、实施管理五个方面里选取或

增加指标，差异化评估规划实施的成效和问题）

3.3 总体成效

（简要说明规划批复以来的总体实施成效及主要目标达成情况）

3.4 存在问题

（提炼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四章结论及建议

4.1 评估结论

4.2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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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图件

H.1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图件

图件内容反映底线管控、空间布局、人居环境等核心内容。可包含村庄底线管控与边界

落实分析图、评估年居民点建设用地变化图等，各地可结合实际，在保证全面展现规划实施

成效的基础上，适当增减内容，因地制宜增加图纸篇幅。图面力求完整、明确、清晰、美观。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图件内容说明表参照表 H.1。

表 H.1 村庄规划实施评估图件内容说明表

图件名称 核心内容要素 底图范围

村庄底线管控与边

界落实分析图

1.落实上位规划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城镇

开发边界、历史文化保护范围

2.落实村庄建设边界范围

3.落实黑土耕地保护范围、高标准农田保护范围

4.违规占用底线的建设地块范围

全域

评估年居民点建设

用地变化图

1.评估年居民点村庄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布局

2.基期年与评估年建设用地增减情况（新增、拆旧复垦、闲置盘活

地块）

3.基础设施：给排水、电力电信、供热燃气、环卫、应急避难场所、

消防设施等用地范围

4.公共服务设施：村民委员会及村务室、村幼儿园、乡村小规模学

校、文化活动室、健身广场、村卫生室、养老服务设施、村级幸福

院等用地范围

5.违法违规建设用地范围

居民点

注：底图统一采用最新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

分类指南》基数转换）；坐标系统一使用 CGCS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制图遵循《黑龙江省

村庄规划编制指南》（DB23/T3595-2023）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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